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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校安通報案例彙編-國高中組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案例 

一、案例描述 
某日下課期間，小鈞疑因被導師誤會違反手機使用規定，手機被導師代為保

管，一時情緒激動，持美工刀揮舞，不小心劃傷前來關心的同學阿明的頸部，血
濺四處，同學們驚聲尖叫，教室場面混亂不已，生教組長得知此事，立即衝向班
級，斥喝小鈞，命令他放下美工刀，但小鈞置若罔聞，持續手持美工刀漫天揮舞，
口中喊著「都是你，都是你……」奔向導師方向，不小心被散落在地上的書包絆
倒，生教組長趁隙奪下小鈞手中的美工刀，將小鈞強制帶回學務處。 

校方緊急將阿明送醫，並通知雙方家長。導師則安撫孩子繼續上課，閉口不
談剛才發生的事情。 

當日放學後，【小鈞持刀砍人的事件】瞬間在網路傳開，同學們議論紛紛，
甚至在通訊軟體上傳出學校有人被砍、生教組長毆打小鈞等等。目睹的學生誇張
且繪聲繪影的告訴家長，班上有同學拿刀子故意砍人，家長群起質疑學校沒有報
警、企圖掩飾，並要求小鈞轉班、不准上學，甚至轉學。 
二、案例解析 

(一)教師之管教處置失當： 
1.教師在執行管教時，未察覺學生的情緒反應，導致小鈞情緒失控，出現
不慎傷人舉動。 

2.當小鈞情緒失控揮刀亂舞時，第一時間未兼顧安全防護，應立即疏散同
學，確保小鈞與其他師生的安全，並通知家長到場協助。 

(二)學校危機處理應變能力不足：應立即啟動危機處理程序，各處室分工協助
(如：學務處負責現場指揮並聯絡家長，輔導處安排輔導人員到場協助，
總務處負責現場人員管制，健康中心協助受傷同學送醫，教務處評估課程
是否需彈性調整以及媒體因應作業等)。 

(三)行政人員輕忽目睹者之負面影響：在本事件中，目睹事件的師生心中產生
的負面影響(如:驚恐、疑惑等負面情緒、對校園安全的疑慮)都需要後續
積極處理。 

(四)行政團隊被動態度之影響：學校未主動向師生及家長說明，造成質疑與不
信任。 

(五)法治教育再強化議題：小鈞已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學校應注意是否進
入司法程序，給予當事學生適當協助，並加強學生法治教育。 

三、處置作為 
(一)行政處理 

1.通報 
(1)校安通報 
(2)三方通報：盡速通知校長、駐區督學、校安中心。 

2.啟動校園危機處理小組 
(1)召開會議向成員清楚描述案件原委、指派發言人統一窗口、討論後續 

處置方向(含個案、學生、家長、導師)。 
(2)釐清事件發生始末與原因。 

(二)事件處理 
1.親師溝通 
(1)行政與家長 

A.行政主動聯繫雙方家長，說明相關通報流程，及校方後續的處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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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B.行政與導師前往醫院探視阿明，安撫家長的情緒及擔憂。 
C.在適當時機，行政需建立溝通平台，讓雙方家長均能接受的情形下，
面對面一起處理本事件。 

D.提供雙方家長相關資訊，如司法資源、心理輔導、醫療知識等。 
F.行政與家長會：主動與家長會聯繫，說明事件發生始末，及校方的
處理方式，藉以尋求家長會的理解與支持。必要時，可召開家長常
委會議。 

(2)導師與家長 
A.持續且定期給予阿明、小鈞關懷與支持，協助其穩定學習。 
B.舒緩家長的擔憂，並給予支持與協助，避免讓家長感受孤立無援。 
C.提供阿明家長相關補助、或保險理賠等資訊。 
D.召開個案班級家長說明會，一方面讓家長了解事件的原委，及學校
面對此事件的態度與處理方式，另一方面可處理家長心中的質疑
(如：為何沒報警)及訴求(如：轉班、轉學等)。 

(3)行政與導(教)師 
A.給予導師支持，與導師一起面對、處理事件。 
B.提供教師面對家長時所應持有之態度，以及後續處理的程序。 
C.行政應主動了解導師平時與同學之相處，及親師間的溝通是否有間
隙，提供教師相關的班級經營策略及溝通技巧。 

D.學校應召開會議清楚地向全體教師說明事件，並告知學校的處置與
因應方式，請全校導師協助安撫同學，及提醒同學相關注意事項(如
避免散播不實謠言…等)。 

E.因本事件已渲染，全校導(教)師均有可能面臨家長的詢問，故學校
應提醒導(教)師在面對家長時的應對方式，需有統一一致性的回
應。 

(4)行政與學生：透過朝會方式向全體學生說明事件，並提醒學生不可在 
網路上散播不實謠言避免觸犯相關法律規定。 

2.教師班級經營 
(1)事件發生時，偕同學輔人員安撫學生，導師須特別觀察學生是否因此 

事件產生心理創傷，或作息不正常、失眠等不同於平時表現的狀態， 
適時給予關懷、輔導。 

(2)針對本事件，視情形協助引導學生討論事件發生當下的所見所聞，並 
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討論小鈞、阿明兩位當事人可能會產生的情緒及 
想法，協助學生提升同理與理解他人的能力，並為兩人日後返校融入 
班級做準備。 

(3)請班上學生寫下對阿明的祝福，由導師蒐集後帶至醫院為阿明打氣加 
油。另外亦請學生寫下對小鈞的同理與期待，使小鈞能感受同儕的正 
向關懷，以建立支持系統，避免過度責備造成小鈞更多的情緒壓力。 

(4)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當事人、教師、同儕、家長等)思考從此事件中， 
有哪些正面的學習與自我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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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輔導系統合作 
(1)辦理全校性安心講座，安撫全校師生的情緒，避免因此事件而產生恐 

懼或過度的想像而影響原有的生活作息。 
(2)發放安心文宣： 

A.簡要且客觀說明事件發生經過與目前校方的處置方式。 
B.提供一般人在面對重大事件後可能產生的創傷或哀傷反應，以降低
學生的內在焦慮。 

C.提供可觀察的向度(如睡眠品質、情緒強度等)，請家長及學生協助
留意身邊同學在這段期間的情緒行為反應是否異於往常，必要時向
師長反應尋求協助。 

D.教導家長與同學簡易的陪伴技巧，共同度過此時期。 
(3)輔導老師進入當事人班級進行減壓輔導(亦同時開放其它班級申請入 

班輔導)。在此過程中可結合教師觀察及問卷結果，以篩選出高風險 
的學生，進行後續的個別輔導或小團體輔導。 

(4)從三級預防的角度中，引進系統中的相關人員(導師、家長、同學、 
學校社工師、學校心理師及醫療系統等)，召開個案會議針對阿明、 
小鈞擬定個別的輔導策略，並提供相關資源給予家庭的支持與陪伴。 

4.公共關係處理 
本事件為校園重大危機事件，且已在網路通訊軟體上渲染開，故勢必成
為社區、家長、媒體關注的焦點。學校於釐清事件後可於校網，或其他
網路平台(如學校粉絲團…等)，張貼安心文宣及簡要說明，同時教導全
體教師在面對各類人事關切時需有一致性的說法，且學校面對媒體時應
注意： 
(1)統一對外發言人，並且進行模擬，沙盤推演各種可能的應對方式。 
(2)擬定新聞稿。 
(3)採訪地點：需事先規劃空間、動線，選擇一個固定的地點進行採訪， 

切勿讓媒體在校園亂竄。 
(4)通報教育局及駐區督學。 
(5)填寫媒體事件回覆表。 
(6)指定新聞聯絡人。 

5.司法程序處理 
本案小鈞持刀傷人已涉及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條第 1款，倘若小明家長
有到警局報案，則本案件會進入少年法院審理，相關程序及注意事項為： 
(1)監護人陪同小鈞至警局製作筆錄。 
(2)案件移送少年法院後，須配合少年調查官： 

A.由監護人陪同，前往少年法院接受少年事件相關資料的蒐集與調
查。 

B.配合少年調查官家訪，蒐集小鈞生活、就學及照顧等相關資訊。 
(3)等待少年法院開庭通知，由監護人陪同出庭接受調查與審理。 
(4)在上述司法程序處理過程中，學校可提供以下協助： 

A.小鈞的司法調查及訊問程序，視情形適當安排專輔教師提供輔導， 
並可視需求轉介學校社工師或引界相關的法律諮詢服務，協助小鈞 
及家長進行開庭準備。 

B.學校也可能須配合少年調查官，提供小鈞就學相關資料，如出缺席
紀錄、校園學習與人際互動概況等。 

C.因小鈞與阿明為同校學生，導師可留意雙方在學校互動是否受到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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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審理而衍生其他人際議題或衝突。 
四、精進作為 

(一)行政支持 
1.本事件起因教師管教學生之方式不當，行政可辦理班級經營研討活動，
藉由案件模擬與處遇分析，提升教師班級經營能力。 

2.為提升教師對於學生情緒反應之銳敏性觀察與因應方式的能力，積極辦
理輔導知能研習，提供教師在面對各類學生的情緒議題(包含憂鬱情緒、
自傷行為、網路成癮等)，有具體明確的觀察指標，提升其輔導的敏銳
度。 

3.行政主動提供導師班級經營之協助，並與導師一同商討策略使班級以及
當事人盡快恢復正常的學習與生活。 

4.定期提升學輔人員、導師、一般教師相關輔導管教知能。 
(二)輔導網絡建構 

1.主動篩選情緒控制能力不足學生，積極給予協助並定期追蹤個案與他人
互動情形。 

2.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是許多學生極需發展的能力，為了積極避免學生
因此能力不足出現暴力與偏差行為，學校應辦理相關宣導，亦可藉由輔
導活動課融入課程活動藉以培養學生情緒管理等能力。 

3.辦理親子講座，包含與青少年成長等相關議題、情緒管理、拒學懼學等，
提升家長教養孩子的知能。 

(三)預防宣導 
1.平時應積極向學生說明行動載具管理規範，並將相關規範張貼於聯絡簿。
家長日時亦應向家長說明，尋求家長支持與配合。 

2.提供學生、家長如何正確使用網路、手機所帶來的便利性與相對應的規
範，避免學生過度沉迷於網路，與現實生活失去連結。 

3.班級中有嚴重情緒困擾的學生，可透過入班宣導增進同儕對個案的理解
與包容，召開個案會議使學校行政、導師、任課教師能給予更友善的安
排，舉凡調整教室位置或教室內的安排布置、偶發事件處置、建立密切
的親師生合作關係…等，都能加以預防重大衝突事件。 

(四)行政因應能力提升 
透過案例分享、緊急事件模擬，提升校園危機敏感度，熟悉危機事件處理
流程，並進一步提出改善建議。 

五、小小提醒 
(一)學生因校安事件須緊急送醫時，應立即通知家長前往醫院會合處理；如有

監視器，建議均應將畫面存檔備妥。 
(二)學校發生重大校安事件時，需於第一時間通知家長，說明事件始末及初步

的處置方式，必要時召開相關會議向全體師生、家長說明。 
(三)學校在處理情緒失控學生問題時，自身的情緒管控以及用字遣詞都務必要

謹慎小心，避免激起個案學生情緒更加高漲而提升危險因子。 


